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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國小校訂課程規劃建議措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 年 1 月 29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70145861 號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1 月 24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80136359 號函修訂 

壹、 前言 

教育部於民國 103 年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，其中明訂彈性學習課程由

學校自行規劃辦理全校性、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，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鼓勵適性發展，

落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。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特性，可選擇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

題探究、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、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或是其他類課程進行規劃，經學校課程發

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自 108 學年度起，國小階段由一年級逐年實施新課綱，至 113 學年度各年級全面實施。

為引領本市國小校訂課程規劃能符應課綱規範、增進學生學習、提升教師專業及確保課程品

質，讓本市教育能承先啟後，再創新局，特訂定此建議措施，提供各校校訂課程規劃參考。 

 

貳、 本市九年一貫課程彈性學習節數發展沿革 

自九年一貫課程於民國 90 年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實施至今，本市為提升學生競爭力，規劃

各項課程於彈性學習節數中實施，有關本市國小彈性學習節數實施現況及發展緣由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市國小彈性學習節數排課參考結構「現況」如下表：  

年   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
每週領域節數 20 25 27 

每週語文領域節數 6 7 8 

語文領域

節數分配 

國語文 5 4 5 

本土語言 1 1 1 

英語文  2 2 

生活課程

節數 

生活課程 6   

國語文補強教學 1   

每週彈性學習節數 3 4 5 

彈性學習

節數分配 

國語文補強教學 1 2 2 

數學補強教學   1 

資訊教育  1 1 

英語文 2 1 1 

二、英語課程：  

 (一)向下扎根延伸至小一：民國 88 年臺北縣政府編列專款，成立英語教學推動小組，訂頒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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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實施計畫」，88 學年度各國小三年級每週安排 1節英語課，

89 學年度擴及三、四年級，90 學年度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全面實施英語教學。為銜接

前項計畫，並讓英語教學更加落實，於 90 年 9 月頒布「臺北縣國民小學英語教學扎根

計畫」，實施期程從 90 學年度起至 92 學年度止，將英語教學往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，

由小一開始利用彈性學習節數實施英語教學，以縮短城鄉差距、符應教育的社會正義原

則。 

 (二)全市國小英語加 1節課：102 學年度因應多元活化課程轉型，本市辦理國小教育實驗課

程計畫及英語增加 1節課實施計畫，當時多元活化課程每週 3節課調整為在正式課程中

增加英語 1節課，以及學校每週安排課後 1個下午辦理教育實驗課程。 

三、資訊教育課程：九年一貫課程自民國 90 年開始實施，當時因應資訊化時代來臨，本市即   

已將資訊教育課程納入中、高年級彈性學習節數實施。 

四、國語文補強教學加強閱讀寫作能力：爲激發學生語文能力及發揮優勢，依據 96 年臺北縣

教育審議委員會策訂「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中程計畫」，國語文調整國小每週國語文上課

節數為 7 節，得於彈性學習節數納入補強教學節數，低年級得於生活領域節數調整增加

國語文節數，做為加強閱讀寫作活動，並列入課程計畫。 

五、能力檢測改善策略納入數學補強教學：102 學年度因應各校五年級 101 學年度國語文、

數學及英語檢測統計數據，各校應依檢測結果規劃國語文、數學及英語改善策略納入各

該領域課程計畫。為加強數學補強教學之實施成效，高年級於彈性學習節數增加數學補

強教學 1節課。 

  

參、 校訂課程規劃應考量面向 
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強調跨領域/科目的統整型、探究型或實作型學習，本市各

校應依課綱規範妥善規劃校訂課程內容，安排具備專長的教師授課，另須考量的面向說明如

下：  

一、轉化本市英語文及資訊教育課程 

本市教育向以創新前瞻領先群倫，是為臺灣教育之指北針，自臺北縣時期即因應社會當

時需求而推動英語課程向下扎根計畫、實施資訊課程。99 年 12 月，升格新北市後更前瞻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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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趨勢發展，轉型多元活化課程而增加英語學習時數，經過多年的耕耘不輟，本市學生於英

語、資訊等各項活動及競賽表現卓然有成。本市教育政策之制訂力求延續性與統合性施政，

為符應課綱揭櫫的「素養導向」與「跨領域」學習，原英語文及資訊教育課程必須轉化，建

議各校於新課綱實施後，依本市「國小英語領域課程綱要暨補充規定」及「資訊科技教學綱

要」，以跨領域/科目或結合相關議題，妥善規劃符合課綱規範的統旨揭校訂課程規劃建議措

施重點說明如下：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，以兼顧學生學習與適性發展。本市國小校訂

彈性學習課程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新課綱之排課建議結構如下表： 

新北市國小校訂彈性學習課程排課建議結構表 

年   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
每週部定課程-領域學習課程節數 20 25 26 

每週語文領域節數 7 7 8 

語文領域 

節數分配 

國語文 6 5 5 

本土語言/新住民語 1 1 1 

英語文  1 2 

每週校訂課程-彈性學習課程節數 3 4 6 

校訂課程 

彈性學習課程 

節數分配 

統整性 

主題/專題/議題 

探究課程 

2 

(英轉 2) 

3 

(英轉 2) 

(資轉 1) 

2 

(英轉 1) 

(資轉 1) 

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0 0 0 

特殊需求領域課程 0 0 0 

其他類課程 0 0 0 

學校自行安排符合課綱規範的校訂課程節數 1 1 4 

     ＊｢英轉｣及｢資轉｣為轉化以英語及資訊為主的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。 

     
二、落實國語文及數學「適性」補救教學 

由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領域學習課程中，低、中年級的國語文及數學領域

學習節數各增加 1 節，另基於「因材施教」、「帶好每一位學生」的理念，原國語文及數學領

域補救課程不再統一建議各校以「全班補強」的形式實施，各校應以表現落後且需要補救的

學生為對象，方能提升補救教學成效。課綱規範的校訂課程「其他類課程」包括本土語文/

新住民語文、服務學習、戶外教育、班際或校際交流、自治活動、班級輔導、學生自主學習

等各式課程，以及領域補救教學課程。學校可結合教育部補救教學方案，統整開辦領域補救

教學課程，亦可視學校需求開設符合課綱規範的多元課程或辦理全校性、全年級或班群學習

活動。本局將密切關注各校年度學生能力檢測表現，將輔導成績表現不佳學校，於校訂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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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補救教學課程。 

三、善用校內教師專長深耕學校課程 

學校可盤點及善用校內現有教師之專長，發展前揭各項部定及校訂等校本課程，進行優

質教學。本市為落實教師專長授課及學校課程教學發展所需，近年來依各校評估缺額及需求

增開正式教師甄選缺額，致力聘足各領域教師以增益學生學習成效。另為強化學生知能整合

與生活運用能力，可鼓勵教師進行協同教學，發展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。亦可依

教師專長，開設跨領域/科目的社團活動，讓學生依興趣及能力分組選修，與其他班級學生共

同上課，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鼓勵適性發展，落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。 

 

肆、 校訂課程規劃應注意原則 

一、學校本位：檢視及分析學校願景、社區環境資源、校內條件及學生需求，落實學校本位

及特色課程發展與實施。 

二、系統整合：重視不同領域/學科間的橫向統整與各年級的縱向連貫，經校內成員專業對話、

充分討論產出後，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學生學習權益為優先考量審議通過，應避免流

於零碎、無意義的學習。 

三、符應規範：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範，開設校訂課程，若進行跨領域/科目

之協同教學應依相關規定辦理。 

四、專業教學：安排具備專長的教師授課，鼓勵教師自編教材、進行教學創新。 

五、多元適性：依據學生多面向差異，規劃適性分組，採用多元教學模式及提供符合需求的

學習材料與評量方式，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鼓勵適性發展。 

六、落實評鑑：定期檢視校本課程，實施校內課程評鑑，配合內、外部評鑑，持續進行修正

與改進。 


